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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允价值、现值和现行价值都是会计计量术语。现行价

值和现值概念在我国早已有之。公 允价值概念在20世 纪70

年代的美国就 已得到运用，但直到90年代它 才 为我国会计

准则所采用。据笔者统计，2001年2月止，我国财政部发布的

13项具体会计准则中至少有9个涉及公 允价值和现值。明辨

公 允价值、现值和现行价值之间的关 系，对于正确理解和执

行具体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是必要的。

一、计量属性与现行价值

计量属性是“指一个项 目要予以 数量化或计量的方面”

（FA SB SFA C 1）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（FA SB ，1984）在

第5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（SFA C 5）“企业财务报表项 目的确

认和计量” 中列举了现行会计实务中采用的五种主要的计

量属性并分别定义如 下：（1）历 史成本/历 史收入（H istorical

C ost/H istorical Proceeds）。历 史成本指为取得一项资产所付

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。历 史收入指义务发生时所收到的

现金或现金等价物。（2）现行成本（C urrent C ost）是如果现

时取得相同的资产或与其相当的资产将会支付的现金或现

金等价物。（3）现行市价（C urrent M arket V alue）是在正 常

清理过程中，出售一项资产所能获得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。
（4）可 实现（可 清偿）净值（N et R ealizable/Settlem ent V al-

ue）。可实现净值是在常规的业务中，一项资产可望换得的、

未经贴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，扣除转换时倘若发生的直

接成本。可清偿净值是在常规的业务中，为 清偿一笔债务预

期付出的、未经贴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，包括偿付时可能

发生的直接成本。（5）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（Present V alue

of Future C ash Flow ）是在常规 业务中，一项资产可望换得

的未来现金流入量的贴现值，减去为取得流入量所需的现

金流出量的贴现值后的余额。或在常规的业务中，为清偿一

笔 债 务 预 期 需 要 发 生 的 未 来 现 金 流 出 量 的 贴 现 值

（SFA C 5）。
现行会计实务是以 历 史成本计量为主的 多重属性并用

的混合计量模式。现行成本、现行市价、可 实现净值和未来

现金流量的现值通常被视 为反

映 资产或 负债的现行价值 而 与

历史成本相对应的计量属性。简

言之 ，在上述五种计量属性 中，

后 四 种是与 第一种历 史成本计

量属性 相对应的 现行价值计量

属性。

二、公允价值与五种计量

属性的关系

国 际 会 计 准 则 委 员会（I-

A SC ）认 为 ，公 允价值是“指在公

平交易中，熟悉情况的 当 事人自愿据以 进行资产交换或债

务清偿的金额”（IA S32，1998）。FA SB认 为 ，公 允价值是“双

方在当前的交易（而不是被迫清算或销售）中，自愿购买（或

承担）或出售（或清偿）一项资产（或负债）的金额”（SFA C 7，

2000）。
FA SB在2000年2月11日发布的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

告 （SFA C 7）“在会计计量中使 用现金 流量信 息和现值”

（U sing C ash Flow Inform ation and Present V alue in A c-

coun ting M easurem ents）中指 出，“概念公 告第5辑（SFA C 5）

没有使 用术语——公 允价值。但是，SFA C 5中所描述的某些

计量属性也许和公允价值是一致的。在初始确认时，如 果缺

乏相反证据的话，已收或已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（历 史成

本或收入）通常被假定近似 为公 允价值。现行成本和现行市

价都在公 允价值的 定义 之 内。而 可 变现 净值和现 值 ，如

SFA C 5所述，与公 允价值不一致。”可见，尽管公 允价值作为

一个会计计量属性体 系的总称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，但其

思想和表现形式却早已存在于会计理论和实务中。
为什么按照SFA C 5，可实现净值与公 允价值不一致？如

前所述，可实现净值是未经贴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，按照

可实现净值计量，今天收回 的100元与10年后收回 的100元

似乎是等价的，而显然，市场参与者不会为两者支付同样的

价格，所以 ，可实现净值不能代表公 允价值。但对于短期应

收应付项 目，由于其货币的时间价值可以 忽略 不计，故其可

实现净值可以 近似地代表这些项 目的公 允价值。
为什 么按照SFA C 5，现值与公 允价值不一致？这是因为

现值有两种类型：以 公 允价值为计量目标的现值和以 特定

个体计量为计量目标的现值。其中以 特定个体计量为计量

目标的现值与公 允价值不一致。由于现值涉及 不同主体（市

场或企业 个体）对未来现金流入（出）的金额、时间、风险 及

不确定性的预期，而不 同主体对上述各因素的预期是不一

样的。其中，根据市场对上述因素的预期所计算的现值即以

公 允价值为目标的现值，根据企业个体对上述因素的预期

所计算的现值即以 特定个体计量为计量目标的现值。比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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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有一项资产（机器）可用三年。市场预期它每年将产 生10

万元的现金流入，市场利 率为10% ，则市场预期的未来现金

流量的现值（PV 1）是：PV 1 =10/ 1.1+10/1.1
2

+10/1.1
3

=9.09+
1 1

8.26+7.51=24.86（万元）。如 果企业拥有市场所不知的专利

技术或先进的管理 经验，企业预期该资产每年可有20万元

的现金流入，则该企业预期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（PV 2）

2 3

是：PV 2=20/1.1+20/1.1
2

+20/ 1.13=49.72（万元）。PV 1是与一

般意义上的公 允价值一致的现值计量。PV 2就是SFA C 7中所

称的“特定个体计量”，显然，它是与公 允价值 不一致的现值

计量。因 为 FASB不能指出何种情况下，特定个体计量能在

初始 或新开始计量中比公 允价值提供更相关的信息。所以 ，

FA SB希望，在未来准则制定中，当 在资产或负债的初 始 计

量和新开始计量中运用现值技术时，应以 公 允价值作为唯

一的计量目标。这样，本例中该资产（机器）的公 允价值将是

24.86万元 而非49.72万元，尽管后 者也是企业管理部门的合

理估计。

三、现值与公允价值的关系

由上可知 ，公 允价值和现值是交叉的 关 系。同时，现值

又是公 允价值中的一个难点，随着现金流量信息地位的 日

益提高，现值也越成为一个重点。这一点与近年来各国和

IA SC 将公 允价值作为 大多数初始 确认 计量和新开始 计量

（Fresh-start M easurem en ts）的目标的现 实有关。这里，新开

始 计量指初始 计量随后期间进行的计量，它建立了一个与

以 前的金额和会计惯例 无 关的新账面价值。
按照公允价值确定的一般原则，如 果资产或负债或基

本类似的资产或负债的价格在市场上可被观察到，就 直接

用这种价格，没有必要用现值（现值的市场估价已被 包含在

价格中）。这中间并没有特别复杂的问题。然而，相当 常见的

是，资产和负债并没有来自 于市场交易的 可观察的价格

（SFA C 7，摘要，2000），这时，现值计量常常就是估计该价格

应为 多少的最好的技术（SFA C 7）。随着SFA C 7的颁 布和I-

ASC 现值问题 大纲（Issues Paper）于 2001年3月的公 布，现

值计量这一难题已有了解决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 南。

四、现行价值、公允价值与现值的关系

综上所述，公 允价值不完全等同于现行价值，其中的 大

部分（除历 史成本外）是现行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。它代表

一定时间内市场公认的现行价值（即市场价值）。公 允价值

的公 允即指市场参与者普遍认 同的、非个别和特殊的价值。
而以 公 允价值 为唯一计量目标的现值只 是现行价值和公 允

价值中的一种：以 特定个体计量为计量目标的现值是现行

价值，但不是公 允价值。
另一方面，从更广义的 角度看，尽管上述五种计量属性

在概念上各不相同，但在数值上却均可表现 为 某个现金流

量在一定时期内、按一定折现率计算的折现值。因此可以

说 ，虽 然不是所有的现值计量都是公 允价值计量，但现值的

确代表了公 允价值乃至所有计量属性的共同特征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尽管按照SFA C 7，历 史成本也属于公 允

价值，但人们一般在谈到公允价值时并不 包括历 史成本。这
时的公 允价值就与现行价值有了更多的共同点，故 常有人

称“采用 包括公 允价值在内的现行价值”。当 然，这只 是一种

近似正确的说 法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南大学会计学院）

责任编辑  袁蓉丽

建议• 动态建议

关于公路经营权转让

会计核算的建议

陈 红

交通部《公 路 经营权有偿管理 办法》指 出：公 路 经营权 包括

公 路线路的收费权和公 路 沿线附属设施的经营权，是无 形资产，

这就 意味 着公 路经营组 织在核 算公 路 经营权这项 无 形资产时，

会计科目 应为“无 形资产——公 路 经营权（含收 费权）”，而 不是

用“固定资产——公 路及建筑物”这个科目 来反映获得公路经营

权（含收费权）这一经济活动。而 交通部颁发的《高速公路公 司会

计核算办法》却规 定在建征 养管一体化模式下形成的公路资产

应反映在高速公 路经营公 司的“固定资产——公 路及 构筑物”会

计科目 下。接 受公 路经营权（含收 费权）转让的公 路 经营组 织和

自行投资建设公 路获得公 路 经营权（含收费权）的公路 经营组

织 ，只是获得公 路 经营权的投入方式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，

把公路经营权分别计入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由于公 路资产所有权主体是国 家，且所有权不能交易、分割

和转移，公 路 经营组织就 不能以 投资形式或 购 买形式 实际取得

并拥有公 路资产的所有权。在特许经营制度下，公路 经营组织 实

际取得的只是公 路的特许经营权，凭此经营公 路 可以 在未来取

得收益。也就是说 ，公路 经营组织 实际取得的 只是公 路 收益权，

而公 司为此付出的代价，则是公 路经营权的价值。经营权价值的

大小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 于未来年份 收 益的数 量和时间的分布，

至于与公 路建造成本高低反 而 关 系 不 大。经营权价值也就是该

公 路 未来收 益的价值，它与特许经营期限的 长短密切相关，一般

情况 下 ，特许经营期限 越 长，收 益价值越 高，经 营权价值也就越

大。这进一步说明公 路经营组织取得的是公 路的特许经营权，属

于一项无形资产，而不是公 路资产的本身。因 而公路经营组 织将

公 路 经营权作为 无形资产来进行管理和组 织会计核 算，更具合

理性。 （作者单位：安徽省公路管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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